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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 0106民初 33139号

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天

河 区 花 城 大 道 68 号 6403 房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16052570611A。

法定代表人：庄东宁。

诉讼代表人：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管理人（负责

人：卢列）。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紫莲、刘少君，广东天地正（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絮娜，女，1965年 12月 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

省深圳市南山区翠薇园 10栋 412，现住址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方

圆泉溪月岛醉月一街 1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亮，上海中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耐公

司）与被告黄絮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民初 18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 2021

年 10月 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法官田天宝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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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

诉讼代理人陈紫莲、刘少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亮到庭参

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起如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合

同价款 96250元及自 2018年 1月 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自 2018年 1月 30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 1至 5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7年 12月 27日，原告与被告就安装屋顶太

阳能发电系统达成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服

务；服务费用金额为 106000元。2017年 12 月 31日，原告已依

约为被告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截至起诉前，被告尚欠原告 96250

元未支付。2019年 4月 16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受理原告破产清算【（2019）粤 01 破 110 号】，并指定广东天

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在原告破产清算程序中，管

理人依法委托审计机构对原告进行全面审计，确认原告对被告享

有 96250元应收款债权。后原告管理人书面通知被告依约清偿上

述合同项下欠款。但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黄絮娜辩称：1、2017 年 12月 27日，被告签署由原告

提供版本的《居民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集成服务合同书》后，

原告将合同收回盖章，至今仍未将盖章文本交付给被告。双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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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材料入场后才开始支付预付款，被告向原告交纳了 500元定金

和 800元公益金后，原告没有实施任何合同约定的材料进场和后

续施工工作，被告也一直无法联系原告。直至 2019 年 4 月，原

告被广州中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截至目前，原告没有为被

告实施任何光伏发电项目安装工程。2、原告没有提交任何关于

依据合同为被告提供光伏发电安装工作的事实证据，仅凭原告自

行制作的会计报表和账薄记载，无法佐证其已经完成施工工作。

而且，根据被告房屋所在小区管理处证实，未收到被告所在物业

报备安装太阳能设备记录，且经现场查看，并无太阳能设备。3、

被告认为虽然参加本案诉讼的是原告的破产管理人，但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原告应当承担相关的举证义务和责任，因此，破产管

理人也应当对原告的诉请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不应其是破产管理

人或诉讼代表人就对原告的法定义务进行豁免。4、经过破产管

理人在诉讼材料的确认，原告所提出本案诉请依据是其自行制作

的台账，而对于双方何时签署合同，如何进行约定，原告有无实

际完成太阳能光伏设备的安装和并网等关键事实均没有提供任

何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也明确表示，原告从未安装过太阳能

设备，被告没有任何的付款义务，进而以书面形式向原告提出反

对意见，此时原告及破产管理人更加应当对原告的诉请详细加以

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经审理查明：

2017年 7月 2日，黄絮娜支付硕耐公司 500元；2017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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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日，黄絮娜支付硕耐公司 800元。

2019年 4月 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秦嘉成、

刘泽钦的破产清算申请，裁定受理秦嘉成、刘泽钦对硕耐公司破

产清算申请【（2019）粤 01破 110-1号】，并指定广东天地正（广

州）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该案破产管理人委托中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对硕耐公司 2019年 4月 16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审计。

2019年 10月 15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东分所出具《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会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其中在应收账款审核明细表

第 25行，列明结算对象 黄絮娜、内容 货款、发生时间 2018年

2月 账面数 96250元。

2020年 3月 16日，破产管理人向黄絮娜发出《债务履行通

知书》，要求黄絮娜于 2020年 3月 22日前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

务 96250元；若有异议的，可在上述期限内向管理人书面提出异

议。

2020年 3月 21日，黄絮娜回复破产管理人异议称：……本

人与硕耐公司签订分布式光伏电个人项目合同并交付了 1300 元

定金。但合同一直没有给回本人，不久对方通知原来承诺的国家

补贴政策取消。本人向对方表态如果这样就不要安装了。对方至

今都没有退回定金到本人账户。合同没有实际执行。所以不存在

本人欠硕耐公司 96250元的债务。并希望你们在做硕耐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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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帮助退回我交给该公司的定金。

2020年 9月 27日，破产管理人再次向黄絮娜发出《债务履

行通知书》，要求黄絮娜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前向破产管理人

清偿债务 96250元。

2020年 11月 2日，破产管理人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交由本院

审理。

庭审中，黄絮娜表示，《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 4月 16日会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虽是管理人委托审

计机构作出，但依据的是硕耐公司自行制作的会计账簿，且审计

机构没有审查任何的形成会计账簿的事实根据及原始凭证，因

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黄絮娜提供了无硕耐公司签章的《合同书》复印件，表示其

2017年 12月 27日签署该合同后，硕耐公司将合同原件收回盖章，

但至今仍未将盖章文本交付给黄絮娜，该合同补充条款约定，硕

耐公司确认已交订金 500 元，优惠 1000 元，并需另交 800 元公

益金，承诺 5年更新板，材料到时收预付款 53000元，分期审批

通过后将预付款 53000元退还黄絮娜。硕耐公司对该《合同书》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黄絮娜提供了泉溪月岛物业服务中心的《证明》及涉案物业

现场照片，证明涉案物业所在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证实，涉案物业

没有报装太阳能设备的记录，经过现场核查，涉案物业也没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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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设备。硕耐公司认为照片是由黄絮娜自行拍摄和制作，硕耐

公司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拍摄地点为黄絮娜的屋顶，无法证

明硕耐公司没有履行安装义务，无法排除安装设备后黄絮娜自行

拆除的可能。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

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黄絮娜提供的《合同书》系复印件且无硕耐公司签章，硕耐

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案能确认的事实是黄絮娜已

支付硕耐公司订金 500元、公益金 800元。硕耐公司应当对双方

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合同义务是否已履行、双方之

间是否存在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硕耐公司提供的《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会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系单方形成的证据，不足

以证明黄絮娜尚欠 96250元工程款的主张。硕耐公司提出的上述

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

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460 元，由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受理费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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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田天宝

二Ο二二年 一 月 十九 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梁炎梅

李亦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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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 0106民初 35420号

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天

河 区 花 城 大 道 68 号 6403 房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16052570611A。

法定代表人：庄东宁。

诉讼代表人：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管理人（负责

人：卢列）。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德彬、林曼华，广东天地正（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

被告：卢建忠，男，1969年 10月 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

省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东和卢屋村 37号。

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耐公

司）与被告卢建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民初 18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 2021

年 10月 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法官田天宝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于 2021年 12月 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吴德彬、林曼华，被告卢建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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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起如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合

同价款 42511元及自 2018年 9月 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自 2018年 9月 11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 1至 5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7年 1月 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屋顶·太

阳能发电系统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

安装服务；合同金额为 120000 元；签订合同时被告需支付定金

500元，安装前需支付合同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安装完成后，

被告每月支付 3800元，直至付清合同金额。2017年 8月 31日，

原告已依约为被告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截至 2019年 8月 10日，

被告分期支付原告合同款共 77489元，尚欠 42511元未支付。2019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原告破产清

算【（2019）粤 01 破 110 号】，并指定广东天地正（广州）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在原告破产清算程序中，管理人依法委托审

计机构对原告进行全面审计，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 42511元应收

款债权。后原告管理人书面通知被告依约清偿上述合同项下欠

款。但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卢建忠辩称：从签订合同到系统安装都是原告的业务人

员秦健华与我联系的。2018年 9月 1日晚上 9点左右，秦健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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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通知我无需支付余下款项，通知我原告已经破产了，我就没

有再按月支付款了。2018年 9月 1日以后，原告方都没有人联系

我，后来原告的管理人成立之后，才联系我。目前太阳能发电系

统还在正常运作，但效率很低，但原告没有人来保养和管理。合

同注明 6.5年内收回投资成本，如不能就全款退还给我。我现在

的收入证明显示是无法达到收回成本的，维修保养是 20 年，但

现在原告只做了 2年，是原告单方违约，原告已经破产了，什么

都做不到了。还有 20 年的保修保养，能否以我欠的 4 万多元进

行抵扣换销。

经审理查明：

2017年 1月 7日，硕耐公司（签约代表秦健华）、卢建忠（客

户）签订一份由硕耐公司提供版本的《屋顶·太阳能发电系统销

售合同》约定：安装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卢屋村；合

同金额 120000元；付款方式：1、签订合同时客户需支付定金 500

元；2、入场安装前需支付合同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3、安装

完成后，客户每月支付 3800元，直至支付清合同金额；4、安装

完成后退回预付款。质保条款：1、从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保

质期 10 年，太阳能板保质期 25 年，保修期 30 年。保质期内我

司免费提供维修及承担更换配件的所有费用，在保质期外保修期

内，按实际情况向客户收取更换配件的相关费用。2、若客户在

6.5 年内未收回投资成本的，硕耐公司需一次性向客户补偿差价

部分。违约责任：1、在签署合同后，如因客户自身原因解除合



4

同的，定金不予退还；若硕耐公司不能履行合同，须立即向客户

返还双倍定金，同时本合同自动作废，双方权利义务即时终结；

2、客户方无法付清货款时，相关已安装或未安装的产品的所有

权归属于硕耐公司，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客户方负责，

其已支付的定金硕耐公司将不予返还。

合同签订后，卢建忠支付定金 500元。2017年 8 月 31日，

太阳能发电系统入场安装完毕，卢建忠支付合同金额的 30%作为

预付款。安装完成后，卢建忠从 2017年 9月开始每月支付 3221

元。

截至 2019年 8月 10日止，卢建忠分期支付合同款共 77489

元。

2018年 9月 1日，硕耐公司签约代表秦健华在微信通知卢建

忠停止支付余下款项，通知其硕耐公司已经破产了。卢建忠遂未

再按期支付合同款项。

2019年 4月 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秦嘉成、

刘泽钦的破产清算申请，裁定受理秦嘉成、刘泽钦对硕耐公司破

产清算申请【（2019）粤 01破 110-1号】，并指定广东天地正（广

州）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该案破产管理人委托中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对硕耐公司 2019年 4月 16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审计。

2019年 10月 15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东分所出具《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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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会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其中在应收账款审核明细表

第 230 行，列明结算对象 卢建忠、内容 货款、发生时间 2018

年 3 月 账面数 55395元、同一往来单位调整核算-12884 元、调

整后的账面数 42511元。

2020年 3月 16日，硕耐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卢建忠发出《债

务履行通知书》，要求卢建忠于 2020年 3月 22日前向破产管理

人清偿债务 42511元；若有异议的，可在上述期限内向管理人书

面提出异议。

2020年 9月 27日，硕耐公司破产管理人再次向卢建忠发出

《债务履行通知书》，要求卢建忠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前向破

产管理人清偿债务 42511元。

2020年 11月 2日，破产管理人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交由本院

审理。

庭审中，硕耐公司认为本案合同应当于 2019年 6月 15日解

除了，因硕耐公司 2019年 4月 16日被广州中院受理破产清算，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关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

同，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

日起两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视为解除合同。

本院认为：硕耐公司、卢建忠签订的《屋顶·太阳能发电系

统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理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上述查明的事实来看，系硕耐公司



6

违反合同约定，卢建忠根据硕耐公司工作人员指令停止付款，该

停止付款的行为不构成违约。

硕耐公司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

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

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

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决定

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人有权

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管

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卢建忠继续履行，视

为解除上述合同，合同解除时间为 2019年 6月 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

损失。鉴于目前安装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尚在正常运作状态，从有

利于节约资源原则出发，该产品的所有权归属于卢建忠，日后维

护保养由卢建忠另行寻找相关公司维护。卢建忠尚欠合同款为

42511元，但合同约定“安装完成后退回 30%预付款”，该预付

款 36000元硕耐公司尚未退还，经冲抵，卢建忠仅支付合同款 6511

元（42511元-36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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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卢建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款 6511元；

二、驳回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61元，由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受理费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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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审 判 员 田天宝

二Ο二二年 一 月十九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梁炎梅

李亦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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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 0106民初 35421号

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天

河 区 花 城 大 道 68 号 6403 房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16052570611A。

法定代表人：庄东宁。

诉讼代表人：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管理人（负责

人：卢列）。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德彬、林曼华，广东天地正（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

被告：蔡少文，男，1962年 6月 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

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1 号大院 44 号 102 房，现住址广

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泉溪月岛醉月一街 8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亮，上海中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耐公

司）与被告蔡少文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民初 18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 2021

年 10月 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法官田天宝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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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于 2021年 12月 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吴德彬、林曼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亮到庭参加

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起如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合

同价款 96250元及自 2018年 1月 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自 2018年 1月 30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 1至 5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7年 12月 27日，原告与被告就安装屋顶太

阳能发电系统达成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服

务；服务费用金额为 106000元。2017年 12 月 31日，原告已依

约为被告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截至起诉前，被告尚欠原告 96250

元未支付。2019年 4月 16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受理原告破产清算【（2019）粤 01 破 110 号】，并指定广东天

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在原告破产清算程序中，管

理人依法委托审计机构对原告进行全面审计，确认原告对被告享

有 96250元应收款债权。后原告管理人书面通知被告依约清偿上

述合同项下欠款。但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蔡少文辩称：1、2018年 1月 20日，被告签署由原告提

供版本的《居民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集成服务合同书》。双

方约定材料入场后才开始支付施工款，被告向原告交纳了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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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和 800元公益金后，原告没有实施任何合同约定的材料进场

和后续施工工作，被告也一直无法联系原告。直至 2019年 4月，

原告被广州中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截至目前，原告没有为

被告实施任何光伏发电项目安装工程。2、原告没有提交任何关

于依据合同为被告提供光伏发电安装工作的事实证据，仅凭原告

自行制作的会计报表和账薄记载，无法佐证其已经完成施工工

作。被告 2018 年 1 月才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原告在诉状中陈

述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显然与事实

及常理相悖。根据被告房屋所在小区管理处证实，未收到被告所

在物业报备安装太阳能设备记录，且经现场查看，并无太阳能设

备。3、破产管理人代表原告参加诉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

告应当承担相关的举证义务和责任，对原告的诉请提供证据予以

佐证，不应其是破产管理人或诉讼代表人就对原告的法定义务进

行豁免或逾越。4、经过破产管理人在诉讼材料的确认，原告所

提出本案诉请依据是其自行制作的台账，而对于双方何时签署合

同，如何进行约定，原告有无实际完成太阳能光伏设备的安装和

并网等关键事实均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也明确

表示，原告从未安装过太阳能设备，被告没有任何的付款义务，

进而以书面形式向原告提出反对意见，此时原告及破产管理人更

加应当对原告的诉请详细加以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经审理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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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27日，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泉溪月岛醉月一街

8号的业主蔡锦翰支付硕耐公司 800元，另支付订金 500元。

2018年 1月 20日，硕耐公司、蔡少文（与蔡锦翰系父子关

系）签订一份由硕耐公司提供版本的《居民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集成服务合同书》（合同编号：I-0698），约定蔡少文委托

硕耐公司就位于广州市从化区的物业安装居民家庭分布式光伏

发电系统提供集成服务，总费用为 87500元，含税（10%的技术

咨询服务、60%的光伏设备销售以及 30%的安装调试服务），硕

耐公司于本合同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服务，预计 20 个

工作日内完成整套光伏设备的安装调试，并使之通过供电部门的

验收。签订本合同时，蔡少文支付硕耐公司保证金 1000 元，光

伏发电系统并网发电后，硕耐公司无息退还保证金 1000 元。硕

耐公司承诺 5年后更换新板，需另交 800元公益金；蔡少文已交

订金 500 元，优惠 1000 元，材料到时收五成款 43000 元，并网

当天收尾款 43000元。

2019年 4月 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秦嘉成、

刘泽钦的破产清算申请，裁定受理秦嘉成、刘泽钦对硕耐公司破

产清算申请【（2019）粤 01破 110-1号】，并指定广东天地正（广

州）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该案破产管理人委托中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对硕耐公司 2019年 4月 16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审计。

2019年 10月 15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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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分所出具《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会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其中在应收账款审核明细表

第 27行，列明结算对象 蔡锦翰、内容 货款、发生时间 2018年

2月 账面数 96250元。

2020年 3月 16日，破产管理人向蔡锦翰发出《债务履行通

知书》，要求其于2020年3月22日前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96250

元；若有异议的，可在上述期限内向管理人书面提出异议。

2020年 3月 21日，蔡锦翰回复破产管理人异议称：……本

人与硕耐公司签订分布式光伏电站个人项目合同并交付了 1300

元定金。但合同一直没有给回本人，不久对方通知原来承诺的国

家补贴政策取消。本人向对方表态如果这样就不要安装了。对方

至今都没有退回定金到本人账户。合同也没有实际执行。所以不

存在本人欠硕耐公司 96250元的债务。并希望你们在做硕耐公司

清算时，帮助退回我交给该公司的定金。

2020年 9月 27日，破产管理人再次向蔡锦翰发出《债务履

行通知书》，要求其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前向破产管理人清偿

债务 96250元。

2020年 11月 2日，破产管理人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交由本院

审理。

庭审中，蔡少文表示，《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 4月 16日会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虽是管理人委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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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机构作出，但依据的是硕耐公司自行制作的会计账簿，且审计

机构没有审查任何的形成会计账簿的事实根据及原始凭证，且应

收款对象也非蔡少文，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蔡少文提供了泉溪月岛物业服务中心的《证明》及涉案物业

现场照片，证明涉案物业所在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证实，涉案物业

没有报装太阳能设备的记录，经过现场核查，涉案物业也没有太

阳能设备。硕耐公司认为照片是由蔡少文自行拍摄和制作，硕耐

公司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拍摄地点为蔡少文的屋顶，无法证

明硕耐公司没有履行安装义务，无法排除安装设备后蔡少文自行

拆除的可能。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

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本案能确认的事实是蔡少文已支付硕耐公司订金 500元、公

益金 800元。硕耐公司应当对乙方的合同义务（比如是否通过供

电部门的验收、是否并网等）是否已履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未

清结的债权债务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硕耐公司提供的《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会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系单方形成的证据，不足

以证明蔡少文尚欠 96250元工程款的主张。硕耐公司提出的上述

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

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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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460 元，由原告广州硕耐节能光电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受理费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田天宝

二Ο二二年 一 月 十九 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梁炎梅

李亦珊


